
附件 5

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流程示意图

当事人要求听证：
（告知书送达 5个工作日内提出），以口头形式提出的，执法人

员应记入笔录。

确定听证主持人
：收到当事人听证申请 3个工作日内，办案人员不得担任听证

主持人，听证主持人与本案当事人应无法律要求回避关系。

移交案件材料：
确定听证主持人 3个工作日内，听证主持人审阅案件材料，准

备听证提纲。

确定听证时间、地点：
接到办案人员移交资料起 5个工作日内。

送达通知：
举行听证会 7个工作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，案件材料退回

办案人员。

公告：
举行听证会前 3个工作日，公开举行听证，公告当事人情况及听证时间、

地点。

举行听证：
制作听证笔录，经听证参加人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；当事人、第三

人拒绝签字的，应当在听证笔录中说明情况。

撰写听证报告：
听证主持人撰写听证报告，由听证主持人、听证员签字，连同听

证笔录送办案机构，尤其连同其他案件资料一并上报市局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。


